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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北京市房山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京味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提交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各项内容和数据均真实、有效，并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单位将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如提交的内容和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将积极配合调查，并依法接受处罚。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一、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汇总表

表1-1 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汇总表
	项目
	内容
	报告周期内执行情况
	原因分析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否 
	

	
	
	注册地址
	否 
	

	
	
	邮政编码
	否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否 
	

	
	
	行业类别
	否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否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
	否 
	

	
	
	组织机构代码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否 
	

	
	
	技术负责人
	否 
	

	
	
	联系电话
	否 
	

	
	
	所在地是否属于重点区域
	否 
	

	
	
	主要污染物类别
	否 
	

	
	
	主要污染物种类
	否 
	

	
	
	大气污染物排放方式
	否 
	

	
	
	废水污染物排放规律
	否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名称
	否 
	

	
	
	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名称
	否 
	

	
	
	设计生产能力
	否 
	

	
	（二）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废气
	TA001-布袋式收尘机
	污染物种类
	否 
	

	
	
	
	
	污染治理设施工艺
	否 
	

	
	
	
	
	排放形式
	否 
	

	
	
	
	
	排放口位置
	否 
	


注：对于选择“变化”的，应在“原因分析”中详细说明。
二、企业基本信息

表2-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序号
	记录内容
	生产单元
	名称
	数量或内容
	计量单位
	备注

	1
	原料
	包装工序
	
	
	
	

	
	
	原料系统
	桂皮
	1
	t/a
	

	
	
	
	花椒
	1.5
	t/a
	

	
	
	
	孜然
	1.5
	t/a
	

	
	
	
	辣椒
	1
	t/a
	

	
	
	
	大料
	1
	t/a
	

	
	
	
	胡椒
	16
	t/a
	

	
	
	
	八角
	1
	t/a
	

	
	
	搅拌系统
	
	
	
	

	
	
	筛分工序
	
	
	
	

	3
	能源消耗
	包装工序
	用电量
	
	100
	KWh
	

	
	
	
	蒸汽消耗量
	
	/
	MJ
	

	
	
	原料系统
	用电量
	
	80
	KWh
	

	
	
	
	蒸汽消耗量
	
	/
	MJ
	

	
	
	搅拌系统
	用电量
	
	200
	KWh
	

	
	
	
	蒸汽消耗量
	
	/
	MJ
	

	
	
	筛分工序
	用电量
	
	200
	KWh
	

	
	
	
	蒸汽消耗量
	
	/
	MJ
	

	4
	生产规模
	包装工序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22.8
	t/a
	

	
	
	原料系统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
	
	

	
	
	搅拌系统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
	
	

	
	
	筛分工序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
	
	

	5
	运行时间和生产负荷
	包装工序
	正常运行时间
	300
	h
	

	
	
	
	非正常运行时间
	/
	h
	

	
	
	
	停产时间
	1440
	h
	

	
	
	
	生产负荷
	21.7
	%
	

	
	
	原料系统
	正常运行时间
	180
	h
	

	
	
	
	非正常运行时间
	/
	h
	

	
	
	
	停产时间
	1440
	h
	

	
	
	
	生产负荷
	/
	%
	

	
	
	搅拌系统
	正常运行时间
	98
	h
	

	
	
	
	非正常运行时间
	/
	h
	

	
	
	
	停产时间
	1440
	h
	

	
	
	
	生产负荷
	58.2
	%
	

	
	
	筛分工序
	正常运行时间
	150
	h
	

	
	
	
	非正常运行时间
	/
	h
	

	
	
	
	停产时间
	1440
	h
	

	
	
	
	生产负荷
	/
	%
	

	6
	主要产品产量
	包装工序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22.8
	t
	

	
	
	原料系统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
	t
	

	
	
	搅拌系统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
	t
	

	
	
	筛分工序
	调料(固态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香辛料调味粉、孜然、花椒、大料)
	/
	t
	

	7
	取排水
	包装工序
	工业新鲜水
	/
	t
	

	
	
	
	回用水
	/
	t
	

	
	
	
	生活用水
	3
	t
	

	
	
	
	废水排放量
	/
	t
	

	
	
	原料系统
	工业新鲜水
	/
	t
	

	
	
	
	回用水
	/
	t
	

	
	
	
	生活用水
	/
	t
	

	
	
	
	废水排放量
	/
	t
	

	
	
	搅拌系统
	工业新鲜水
	/
	t
	

	
	
	
	回用水
	/
	t
	

	
	
	
	生活用水
	1
	t
	

	
	
	
	废水排放量
	/
	t
	

	
	
	筛分工序
	工业新鲜水
	/
	t
	

	
	
	
	回用水
	/
	t
	

	
	
	
	生活用水
	1
	t
	

	
	
	
	废水排放量
	/
	t
	

	8
	污染治理设施计划投资情况
	全厂
	治理设施编号
	/
	
	

	
	
	
	治理设施类型
	/
	
	

	
	
	
	开工时间
	/
	
	

	
	
	
	建设投产时间
	/
	
	

	
	
	
	计划总投资
	/
	万元
	

	
	
	
	报告周期内累计完成投资
	/
	万元
	


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一）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信息

表3-1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
	序号
	污染源
	污染防治设施
	备注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废气
	布袋式收尘机
	TA001
	除尘设施运行时间
	180
	h
	

	
	
	
	
	平均除尘效率
	99
	%
	


（二）污染治理设施异常运转信息

表3-2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
	（超标时段）
	故障设施
	故障原因
	各排放因子浓度（mg/m3）
	应对措施

	开始时段-结束时段
	
	
	污染因子
	排放范围
	


（三）结论

万能粉碎机粉碎产生的颗粒物，经布袋式收尘机收集后，进入筛分工序筛分包装。布袋式收尘机运行良好，每天进行清理，保证其运行良好；粉碎机放置在密闭车间内，逸散粉尘较少。 
四、自行监测情况
（一）正常时段排放信息

表4-1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m3）
	有效监测数据（小时值）数量
	监测结果（折标，小时浓度）（mg/m3）
	超标数据数量
	超标率(%)
	备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表4-2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速率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速率(kg/h)
	排放速率有效监测数据数量
	实际排放速率(kg/h)
	超标数据数量
	超标率(%)
	超标原因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注：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个数占总有效监测数据个数的比例。如排污许可证未许可排放速率，可不填
表4-3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序号
	生产设施/无组织排放编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m3）
	监测点位/设施
	监测时间
	浓度监测结果（折标，小时浓度，mg/m3）
	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

	1
	厂界
	颗粒物
	0.30
	1#、2#、3#、4#
	20201225
	0.186
	否


注：如排污许可证未许可排放速率，可不填
表4-4 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L）
	有效监测数据（日均值）数量
	浓度监测结果（日均浓度,mg/L）
	超标数据数量
	超标率
	备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DW001
	pH值
	/ 
	/
	
	
	
	
	/
	/
	

	
	化学需氧量
	/ 
	/
	
	
	
	
	/
	/
	

	
	氨氮（NH3-N）
	/ 
	/
	
	
	
	
	/
	/
	

	
	悬浮物
	/ 
	/
	
	
	
	
	/
	/
	

	
	总磷（以P计）
	/ 
	/
	
	
	
	
	/
	/
	

	
	五日生化需氧量
	/ 
	/
	
	
	
	
	/
	/
	


(二)非正常时段排放信息


表4-5 非正常工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表
	起止时间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m3）
	有效监测数据（小时值）数量
	浓度监测结果（折标，小时浓度，mg/m3）
	超标数据数量
	超标率(%)
	备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表4-6 非正常工况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起止时间
	生产设施/无组织排放编号
	监测时间
	污染物种类
	监测次数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m3）
	浓度监测结果（折标，小时浓度，mg/m3）
	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


注：如排污许可证未许可排放速率，可不填
表4-7 特殊时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表
	记录日期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m3）
	有效监测数据（小时值）数量
	监测结果（折标，小时浓度，mg/m3）
	超标数据数量
	超标率(%)
	备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三）小结

我单位根据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方案的要求，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北京中飞华正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CMA170112050584）于2020年12月25日对厂界颗粒物进行了采样监测，布设点位4个，分别为上风向1#、下风向2#、3#、4#；其中，上风向1#点颗粒物检测结果为0.134mg/m3，下风向颗粒物检测结果4#点为0.320mg/m3、3#点为0.302mg/m3、2#点为0.302mg/m3；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浓度为0.186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的要求。 本次监测期间生产处于正常工况下，同步监测风向、风速、气压、气温；检测使用仪器为ESJ182-4电子天平，所使用的仪器通过检定；监测工作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台账管理信息
(一)信息公开情况报表 

表5-1 信息公开情况报表
	序号
	记录内容
	是否完整
	说明

	1
	按照标准7.7执行，待食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监测质量控制按照HJ/T37和HJ819等规定执行。 无组织废气手工监测：采样日期,采样点数量,各点位样品数量,采样方法,污染因子,各采样点位监测浓度,厂界最大浓度值,许可排放浓度限值,测定方法无组织排放编码污染因子采样点位，该点位监测浓度厂界浓度最大值许可排放浓度限值测定方法是否合规
	是 
	

	2
	无组织排放源应记录污染防治措施运行、维护情况。
	是 
	

	3
	生产设施运行状态、产品产量、原辅料及燃料使用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 
	是 
	

	4
	1、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维护信息：管理维护时间及主要内容等。 1、特殊时段环境管理信息：具体管理要求及其执行情况。 2、其他信息：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确定的其他信息，排污单位自主记录的环境管理信息。
	是 
	

	5
	基本信息台账：单位名称、法人代表、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地址、生产规模、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设施名称及数量、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数量、设备型号、设计生产能力、污染设施处理能力。 a)生产设施基本信息：设施名称、编码、主要技术参数及设计值； b)污染防治设施基本信息：设施名称、编码、设施规格型号、相关技术参数及设计值、化粪池防渗漏措施的落实情况及问题整改情况等。
	是 
	


(二)小结 

我单位建立了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开展了日常记录工作；包括了“基本信息台账记录、生产设施运行管理台账记录、污染防治运行管理台账记录、污染物监测台账记录”；记录内容及记录频次，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实施；各项记录真实、完整。本年度除疫情影响期间未进行生产，其他时段未发生非正常工况情况。 
六、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一)实际排放量信息

表6-1 废气排放量
	排放口类型
	排放口编码
	排放口名称
	污染物
	许可排放量（吨）
	实际排放量（吨）
	备注

	
	
	
	
	年度合计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年度合计
	

	全厂合计
	NOx
	/ 
	0 
	0 
	0 
	0 
	0 
	

	
	SO2
	/ 
	0 
	0 
	0 
	0 
	0 
	

	
	VOCs
	/ 
	0 
	0 
	0 
	0 
	0 
	

	
	颗粒物
	/ 
	0 
	0 
	0 
	0 
	0 
	


表6-2 废水排放量
	排放口类型
	污染物
	许可排放量（吨）
	实际排放量（吨）
	备注

	
	
	年度合计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年度合计
	

	全厂间接排放合计
	悬浮物
	/ 
	0 
	0 
	0 
	0 
	0 
	

	
	化学需氧量
	/ 
	0 
	0 
	0 
	0 
	0 
	

	
	总磷（以P计）
	/ 
	0 
	0 
	0 
	0 
	0 
	

	
	氨氮（NH3-N）
	/ 
	0 
	0 
	0 
	0 
	0 
	

	
	pH值
	/ 
	/ 
	/ 
	/ 
	/ 
	/ 
	

	
	五日生化需氧量
	/ 
	0 
	0 
	0 
	0 
	0 
	


注：实际排放量指报告执行期内实际排放量
（二）超标排放信息

表6-3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超标时段小时均值报表
	超标时段
	生产设施编号
	排放口编号
	超标污染物种类
	实际排放浓度（折标，mg/m3）
	超标原因说明


表6-4 废水污染物超标时段日均值报表
	超标时段
	排放口编号
	超标污染物种类
	实际排放浓度（折标，mg/L）
	超标原因说明


（三）特殊时段废气污染物排放信息

表6-5 特殊时段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等特殊时段 
	日期
	废气类型
	排放口编号/设施编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日排放量(kg)
	实际日排放量(kg)
	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
	备注

	
	全场总计
	/
	SO2
	/
	
	
	如排污许可证未许可特殊时段排放量, 可不填

	
	
	/
	颗粒物
	/
	
	
	

	
	
	/
	NOx
	/
	
	
	

	
	
	/
	VOCs
	/
	
	
	


冬防等特殊时段 
	月份
	废气类型
	排放口编号/设施编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月排放量(t)
	实际月排放量(t)
	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
	备注





（四）结论

本单位废气（颗粒物）排放为无组织排放，厂区内无废气排口；废水排放主要为人员生活污水排放，单独排放至化粪池预处理后，定期委托北京京南聚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抽运处理。污染物排放及监测情况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要求执行。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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